
109 年度新竹縣青年博物學家養成計畫 

創意行動徵件 

活動簡章 

 

一、 緣起與目的 

為開創新竹縣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對外推廣與人才培力的契機，透過創意徵件行

動之實際提案至執行、協助館方與青年學子對話合作，進而刺激地方文化館的創

新與交流能量，讓已投入文化領域工作的青年或有志挑戰文化領域工作者的學子

發揮創意，與在地文化設施直接對話、發揮創意行動，是為新竹縣青年博物學家

養成計畫之一環。 

 

二、 合作館舍 

本年度主要合作館舍包含新竹縣縣史館、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老湖口天主

堂文化館、蕭如松藝術園區、鄧南光影像紀念館、劉興欽漫畫教育博物館、五峰

鄉原住民族館、賽夏族矮人祭場文物館、張學良故居、尖石鄉原住民文化館、紙

寮窩造紙工坊。 

 

三、 目標 

（一） 鼓勵青年以多元的方式參與新竹縣地方文化事務，認識新竹縣並嘗試推廣其

特色，訓練個人獨立思考與統籌企劃能力。 

（二） 提供青年實際操作與公開展示之機會，妥善運用自己的專長幫助與回饋新竹

縣地方文化館推廣與行銷。 

（三） 協助新竹縣地方文化館與青年對話與交流，創造更多營運的可能性。 

 

四、 徵件主題 

徵件主題 內容說明 預期產出 

（一）藝文策展規劃 

針對選擇之博物館或地方

文化館策劃專屬藝文展

覽。 

規劃設計出一可執行之藝

文展覽文案（一式三份），

從展件、展示規劃與陳設

都需與館舍人員密集合作

接洽成為一可行之特別展

覽方案。 



（二）教案設計 

針對選擇之博物館或地方

文化館之原有常設展及歷

史文化背景等發想教案。 

設計一套可實際操作之教

具與教學方案（一式三

份），並實際進入地方中

小學進行實驗教學（若無

明確標的，此可由本單位

協助媒合）。 

（三）導覽體驗遊程設計 

針對選擇之地方文化館，

進行周邊環境、景點、設

施、美食、人物、活動、

故事等進行調查研究，設

計一套可實際操作之主題

式體驗遊程。 

設計一套可實際操作之主

題式體驗遊程，包含行

程、地圖、資料手冊等設

計及導覽內容，並實際執

行帶領本計畫相關人員進

行一次遊程。 

（四）主題報導與地方文

史研究 

藉由文字、繪畫及影像等

方式，記錄地方文化館相

關的故事。 

完成圖文報導、動態影像

剪輯紀錄、地方雜誌等手

法呈現（一式三份）。 

（五）文創商品設計 

針對選擇之地方文化館的

特色、故事、人物、產業、

地景樣貌等延伸發想，設

計相關文創商品 

完成實際樣品（一式三份）

及後續量產評估規劃。 

（六）藝術創作  

不限於任何形式之藝術創

作，但須與地方文化館本

身或在地文化有相關性之

連結或意義。 

完成創作理念（文字內

容，一式三份）與具體作

品。 

 

五、 申請流程： 

本計畫申請期間自公告日起至 109 年 7 月 17 日止，申請資格及申請方式如下： 

（一） 申請資格 

1. 設籍、居住、就學或就業於本縣，對新竹縣地方文化推廣有創意想法

者，年齡不限，1人或2人(含)以上之團隊。 

2. 申請青年博物學家實習計畫通過初審進入面試階段之入選者。 

  



（二） 申請文件 

1. 基本資料表（附件1）：如團隊成員具經濟弱勢家庭、原住民及新住

民等身分青年者，請於基本資料備註欄位說明，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影本1份。 

2. 企劃書（附件2）：請詳實填寫。 

3. 合作同意書（附件3）：請詳實閱讀後，親筆簽名蓋章後繳回。未滿

二十歲之申請者，必須有法定代理人共同簽署合作同意書。 

（三） 申請方式 

將上述企劃申請文件（依序為基本資料表、企劃書及合作同意書）於109

年7月5日前郵寄至本計畫聯絡窗口「新竹縣青年博物學家養成計畫之創意

行動計畫執行單位」（以郵戳為憑，收件地址：30295新竹縣竹北市縣政

九路146號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藝文推廣科 青年博物學家養成計畫）缺件、

資料不全或逾期申請者，恕不受理（聯絡人：0922-306389 莊小姐）活

動洽詢：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03-5510201分機210簡小姐。 

（四） 時程規劃  

1. 申請期間：自公告日起至109年7月17日止。 

2. 公布入選名單：109年7月31日。 

3. 入選者提送修正企劃與第一階段請款：109年08月15日前。 

4. 執行期間：109年8月1日至10月30日間執行或完成創作。 

5. 入選者繳交結案資料：企劃執行完成後一個月內，最遲應於11月15日

前完成結案手續，申請第二階段請款。 

6. 參與成果展：入選團隊與作品將於本單位策劃之成果展中展出並進行推

廣。預定辦理時間為：109年11月1日（暫定）本計劃保留時間變更之權

利。 

 

六、 實踐企劃基金 

（一） 預計入選五組，經提案審查後，入選團隊由本計畫提供實踐基金2萬元。 

（二） 實踐基金分兩階段撥款，入選者於109年08月15日前提送修正企劃，即可

申請第一階段實踐基金新台幣1萬4千元整。企劃執行完成後一個月內繳交



結案資料，並於109年11月15日前完成結案手續，即可申請第二階段實踐

基金新台幣6千元整。 

（三） 入選團隊須提供下列文件進行請領： 

1. 郵局（銀行）存摺影本 

2. 修正企劃書（第一階段）/成果報告書（第二階段） 

3. 請款領據（附件4） 

（四） 未依規定於期限前繳交基金核銷文件者，視同放棄入選及執行資格。  

 

七、 企劃基本規範 

（一） 主題及內涵 

須以推廣行銷新竹縣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為主旨，以新竹縣縣史館、新竹縣

圖書館、老湖口天主堂文化館、竹東文創藝術村、蕭如松藝術園區、鄧南

光影像紀念館、劉興欽漫畫教育博物館、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五峰鄉

原住民族館、賽夏族矮人祭場文物館、張學良故居、尖石鄉原住民文化館、

紙寮窩造紙工坊為主，亦可針對縣內其他文化設施或機構（如：臺紅茶業

文化館、峨眉天主堂文化館、富興茶業文化館等）。根據不同主題自行規

劃提出獨特、創意，可展現在地文化深度，強化館方與民眾互動之計畫與操

作方向。  

（二） 企劃內容 

須包含企劃發想（動機與目的）、主題規劃內容、執行方法（含事前規劃準

備、執行過程記錄方式、宣傳推廣方式等）、執行期程、預期效益、自我期

許等。 

（三） 執行期間 

企劃須於109年08月01日至10月30日間執行或完成創作（可分段執行）。  

 

八、 提案審查作業 

（一） 提案審查方式 

1. 初選階段：資格及書面資料審查，針對參賽作品進行包含資格、繳件資

料齊備與否、作品格式符合規格與否等審查。 

2. 複選階段：由本計畫執行團隊邀請國內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請通過

初選團隊進行現場簡報及詢答，預計最終入選五組團隊。  



（二） 提案審查項目及標準 

企劃主題規劃（30%）、構想可行性（40%）、影響力及預期效益（20%）、

整體表現方式（10%）。如團隊成員具經濟弱勢家庭、原住民及新住民等身

分青年者，將優予考量。 

（三） 提案審查結果 

預定於7月31日前完成審查，並將於本計畫相關網站或社群網頁公告入選團

隊名單。 

 

九、 企劃變更 

（一） 若團隊成員或企劃內容有所變更，請於企劃執行前申請企劃變更。團隊應事

先主動以電子郵件敘明理由通知，並來電確認收到該郵件後始可辦理企劃變

更，變更申請以乙次為原則，請審慎思量。 

（二） 若團隊未通知或本計畫不同意團隊變更，已領取基金者須將款項繳回本計畫

執行單位。 

 

十、 教育訓練 

入選者或團隊必須全員參加本計畫辦理之培力工作坊（至少一場次）協助順利執行企

劃。未參加者（含未全程參加）將視同放棄入選資格。 

 

十一、 結案 

入選團隊應於企劃執行完成後一個月內繳交下列結案資料。若未能依期限執行完畢及

繳交成果報告相關資料者，將取消入選資格，並追回已撥付基金。結案文件內容如下： 

（一） 成果報告書，含WORD檔及PDF檔（同企劃格式，包含執行成果）。 

（二） 活動照片或影片：企劃執行照片原始檔至少10張（每張檔案須1MB以上，含

圖說文字）。影片至少1分鐘(含以上)企劃精華影片原始檔（影片須剪接編輯，

如有配樂須附音樂版權同意書，若為免費音樂資源亦須於成果報告書中註明

資源取得來源）。 

（三） FB貼文：於企劃執行期間提供圖文紀錄(至少2則)於新竹縣地方文化館粉絲專

業發佈。  

（四） 參與本計劃執行之成果展活動（暫定為109年11月1日）展出。  

  



109 年度「青年博物學家養成計畫—創意徵件行動」 

申請流程 

 
 
 
 
 

06/08 開放申請 

11/15 結案資料繳交截

止與第二階段請款 

11/01 參與成果展 

請詳附基本資料表、企劃書及合作同意

書，於 109年 07月 17日前（以郵戳為憑）

郵寄至（30295）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

146號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藝文推廣科 青

年博物學家養成計畫。 

繳交資料應包含成果計畫書、活動照片或

影片、FB貼文記錄及參與風味新竹文化節

成果展活動規劃。入選團隊請於 109年 11

月 15日前提供相關資料進行請款。 

入選團隊與作品將於展中展出並進行推

廣。 

備註：相關申請文件不予退還 

提案審查 
1. 初審(資格審及書面審查) 

2. 複審(現場簡報與面試) 

08/15 前提送修正企劃 

與第一階段請款 
入選團隊請於 109年 8月 15日前提供相關

資料進行請款。 

入選團隊需於 109年 08月 01日至 10月 31

日，參與至少一場培力工作坊。 

07/31 入選名單公佈 

07/17 申請截止 

於 08/01-10/31 

完成創作執行 


